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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卫疾控发〔2023〕12号

关于印发《广西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
防治知识传播活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
（2023-2025年）》的通知

各市卫生健康委、民政局、团委，区直各有关医疗卫生机构：
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民政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国疾控综传防发〔2023〕5号），为持续推动我区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深入开展，结合我区实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民政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联合制定了《广西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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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民政厅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2023年8月16日



广西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
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年）

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民政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国疾控综传防发〔2023〕5号），为持续深入开展我区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提升行动（以下简称“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进一步扩大宣传倡导的社会影响力，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行动目标
积极利用志愿服务相关政策和各大信息管理平台招募志愿者，发展志愿者团队，到2025年3月，在全区培养10000名优秀志愿者骨干，打造28个志愿服务团队（具体目标任务见附件），推进我区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规范化、常态化、专业化、特色化，形成多部门共同参与，自治区、市、县三级志愿者紧密连接的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链，进一步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结核病防治意识。
　　二、主要内容
（一）强化提升行动组织和动员。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会同民政部门、共青团组织将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纳入本级结核病防治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志愿者活动等工作规划计划,明确具体工作目标、活动内容和形式、保障措施、效果评估等内容。各地要积极动员社区、学校、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团队等参与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采取多种形式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积极邀请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相关机构管理者参加活动,持续动员更多志愿者参与。
（二）规范志愿者招募和管理。各地要指定专人负责志愿者的招募和管理，积极探索志愿者管理新模式，依托广西志愿服务云平台—“桂志愿”系统做好志愿者招募、志愿服务团队管理、志愿服务项目发布、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等工作，不断提升志愿者管理的信息化、规范化水平。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会同民政部门，按照《志愿服务条例》及相关政策要求，加强对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志愿者的规范管理。志愿者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热心公益事业,自愿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公益活动的各界人士;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以及与其从事的志愿服务相适应的知识、技能和身体条件;能够对自己的认知和行为负责;能够正确阅读并正确理解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和相关的健康知识。
（三）加强志愿者培训和技术指导。各级疾控中心（结防院/所）、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要组织对参加“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的志愿者定期开展必要的培训并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培训内容包括：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志愿者开展活动方法、活动记录总结和上报要求等。定期组织志愿者开展经验分享和交流活动。
（四）丰富志愿者活动内容与形式。各地要积极利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世界卫生日等宣传日主题活动，结合“三下乡”、大型赛事（活动）与公益宣传、义工宣传、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及日常结核病防治工作等开展结核病防治宣传，积极打造自有品牌，倡导公益事业。各级疾控中心（结防院/所）牵头，协同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和健康教育机构定期组织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发动青年学生志愿者利用社团活动、假期和社会实践等机会深入校园、社区、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开展宣传。以设区市为单位，每个志愿团队每年至少组织开展2次宣传活动。可定期分主题分人群开展志愿宣传活动，通过专家讲座、主题班会、志愿者沙龙、知识有奖问答、图文展览、健康义诊、发放宣传折页、知识演讲竞赛等方式，力争做到企事业机关单位、医务人员、流动人口、学生、教师、老年人、社区居民、结核病患者及密切接触者等人群分类精准，志愿宣传全覆盖。
三、总结和评估
（一）总结。市级疾控中心（结防院/所）每年要对辖区内各县（市、区）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总结内容包括志愿者队伍建立情况、志愿工作保障情况、志愿者活动开展情况、活动效果评价等。
（二）评估。市级疾控中心（结防院/所）每年要对志愿者团队和个人开展活动的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年度内开展志愿宣传活动的形式、规模、频次、覆盖人群、媒体传播、效果等。收集遴选有创新、有特色、有实效和感人的活动案例，按有关要求向国家推荐，并做好相关活动资料的存档工作。
　　四、组织实施
　　（一）工作职责。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民政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负责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的组织领导和行政指导。各市、县（市、区）共青团组织负责本级志愿者的组织发动工作，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相关技术部门对培训提供技术支撑及技术指导。各级疾控中心（结防院/所）会同健康教育中心等机构负责辖区内“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的具体实施、技术指导、督导评估、信息收集和分析整理、组织交流和推广、宣传教育材料发放等工作。
（二）经费保障。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共青团组织要将“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工作纳入本地区传染病防治、志愿者活动工作统筹考虑，积极予以经费等工作支持。
（三）材料报送。每年1月10日前，各市级疾控中心（结防院/所）要将上一年活动总结、典型案例等材料，经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意后，报送至自治区疾控中心。
联系人及电话：张影坤，0771-2518786。
电子邮箱：gxcdctbi@wsjkw.gxzf.gov.cn。
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18号（邮编：530028）。

附件：广西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2023-2025年）发展
　　　志愿者及志愿者团队目标任务表


附件

广西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2023-2025年）
发展志愿者及志愿者团队目标任务表

	地区
	志愿者数量（人）
	志愿者团队数量（个）

	南宁市
	1800
	2

	柳州市
	1000
	2

	桂林市
	1200
	2

	梧州市
	500
	2

	北海市
	550
	2

	防城港市
	250
	2

	钦州市
	700
	2

	贵港市
	900
	2

	玉林市
	500
	2

	百色市
	700
	2

	贺州市
	400
	2

	河池市
	700
	2

	来宾市
	400
	2

	崇左市
	400
	2

	合计
	10000
	28


注：志愿者招募任务数根据各市的常住人口数比例、辖区内高校数量等综合考虑分配；以设区市为单位，2年内每个设区市至少发展2个志愿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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